


拟减持方式、数量及比例 



范运作指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、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》及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》等

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不存在违反上述规定的情况。 

2、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，本次减持情况

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和相关承诺一致，不存在违规情形。 

3、股东周明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，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

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，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。公

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。与公司之前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无关联，不影响

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后续事项。 

 

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三、备查文件 

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周明出具的《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》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北京九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0年11月4日 


